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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生物”、“本公司 ”或 “发行人 ”、“公司 ”）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以及本公司
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

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

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

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

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公
司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如下：

（一）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

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２０％；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
幅限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
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１２个月至３６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部分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有限售条件股份数６，１８３．４２８３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１，８１６．５７１７万
股，占发行后总股数的２２．７１％。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低于同行业水平的风险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７），截止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Ｔ－３），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４７．８７倍。 本次发行价格１７．９０元 ／ 股，公司本次发行对应的市盈率情况
如下：

（１）２０．７７（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１７．９０（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２７．７０（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２３．８７（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０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公司市盈率虽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医药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７）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４７．８７倍，但仍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异常波动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因而增加了上市初期被加大杠杆融券卖出导致股价

暴跌的风险，而上交所主板市场则要求上市交易超过３个月后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此外，科创板股票交
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
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
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相同。
下文“报告期”是指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制剂销售业务增长可持续性以及制剂业务整体盈利能力较弱的风险
公司制剂起步较晚，报告期内，公司制剂业务尚处于推广阶段。随着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现有制剂

产品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销售价格和销量都可能面临下降的风险，从而导致公司制剂业务面临收入
增长无法持续的风险。

此外，由于公司制剂业务尚处在市场开拓阶段，报告期内，推广服务费占制剂销售收入比例分别为
８４．７５％、８４．２５％、８４．５２％，占比较高。 因此，公司制剂业务在考虑推广服务费后，对公司的毛利贡献分别为
８７３．７１万元、１，５７４．１９万元、１，７６８．１２万元，贡献较小，制剂业务整体盈利能力较弱，若公司未来不能持续
拓展制剂产品的销售规模，可能面临制剂业务盈利能力无法提升的风险。

（二）制剂产品未来几年价格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目前对药品销售价格和毛利率影响较大的政策是国家及各地区带量集中采购的施行， 从目前已实

施的集采结果来看，制剂价格平均降幅约为５２％－５３％，药品带量采购优先选择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
竞争充分的品种，具备申报资格的产品包括：原研药及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品、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获得批准的仿制药品、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品。从公布目录来看，
具备申报资格的厂家达到３家及以上的品种将更大概率被纳入名单。

目前公司在售的主要制剂品种尚未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尚未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公
司的醋酸奥曲肽制剂被纳入江西省、山东省带量集采目录，生长抑素制剂被纳入山东省带量集采目录，
胸腺五肽制剂被纳入青海省带量采购目录。随着公司制剂产品被更多省份纳入地方带量采购目录，将会
导致公司制剂产品价格和毛利率大幅下降，公司制剂产品未来几年存在价格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三）公司原料药销售收入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９年公司原料药产品比伐芦定、生长抑素、恩夫韦肽、左西孟旦销售收入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导

致公司２０１９年原料药销售收入较２０１８年下降３８．２７％。
公司比伐芦定原料药是目前销售的主要原料药产品之一， 该原料药出口业务主要终端客户为费森

尤斯公司，２０１８年，费森尤斯公司根据市场开拓预估情况大幅增加了原料药采购，而当年其市场开拓未
达预期，２０１８年生产的部分制剂产品在２０１９年予以销售，导致２０１９年向公司采购原料药数量有较大幅度
的下降。报告期内，公司比伐芦定原料药销售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未来，如果费森尤斯公司制剂在美国
市场占有率出现下降或者公司其他客户制剂研发进度放缓，都将使其对公司原料药的需求有所降低，进
而导致其对公司原料药采购金额的下降，公司比伐芦定原料药销售收入存在下降的风险。

公司生长抑素原料药主要支持国内制剂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商业化生产销售， 目前国内生长抑素制
剂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制剂产品利润空间相对较小，公司下游客户在原料药采购时更加关注采购价格。
报告期内因公司生长抑素原料药销售价格相对较高，部分下游客户选择其他原料药供应商进行采购，从
而使公司生长抑素原料药销售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另外，受下游客户制剂销售情况及采购周期的影
响，部分客户减少了对公司生长抑素原料药的采购，进一步降低了公司２０１９年生长抑素原料药的销售收
入。 未来，随着国内生长抑素制剂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公司生长抑素原料药存在价格下降或者因销
售价格影响导致客户向公司采购原料药金额大幅下降或者停止向公司采购的可能， 公司生长抑素原料
药同样存在销售收入下降的风险。公司恩夫韦肽、左西孟旦原料药主要支持墨西哥客户制剂产品的商业
化生产销售，报告期内，因境外客户制剂产品未能中标政府采购，导致２个品种原料药在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
未能实现销售，使公司２０１９年原料药销售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综上，未来如公司比伐芦定原料药下游客户研发或市场销售情况不及预期、国内生长抑素原料药市
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以及公司境外客户受当地医药政策影响未能在政府采购中中标等都将导致其对公司
相关原料药产品需求的下降，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公司原料药产品也面临价格下降的风
险，进一步导致公司原料药销售收入金额的下降，公司原料药存在销售收入下降的风险。

（四）医疗体制改革导致的经营风险
１、两票制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以及营业收入增加的影响
发行人２０１７年部分制剂产品在“非两票制”模式下销售，２０１８年起发行人制剂产品即全部采取“两票

制”下的销售模式进行销售。“两票制”实施前，发行人制剂产品从销售给经销商，由经销商负责市场开拓
和终端销售；“两票制”实施后，发行人制剂产品销售给配送商，由配送商直接销售至最终客户，区域渠道
开拓、市场推广活动由专业推广公司承担。 “两票制”下，公司向配送商销售产品的价格为各省份中标价
或与医院商定的价格扣除配送商配送费用后的金额，高于非两票制下向经销商的销售价格，因此发行人
制剂销售收入的规模和毛利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两票制”导致制剂销售价格上升，对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
营业收入增加的贡献额分别为９８８．８５万元、０．００万元、０．００万元。

同时，受“两票制”的影响，发行人制剂业务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公司支付给推广商的费用较
高。 考虑推广服务费后，“两票制”对发行人盈利能力的影响较小。

２、带量采购对发行人制剂产品及原料药产品未来销售收入的影响
（１）带量采购对发行人制剂产品未来销售收入的影响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

案》，２０１９年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
的通知》，明确了集中采购试点的规则，同时带量采购扩围至全国。 带量采购对制剂销售价格影响较大，
从目前已实施的集采结果来看，制剂价格平均降幅约为５２％－５３％，药品带量采购优先选择临床用量大、
采购金额高、竞争充分的品种。

虽然目前多肽药物中尚无品种被纳入带量采购，但随着国内多肽制剂品种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推进，
多肽制剂品种在未来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目录的可能性较大。 公司制剂品种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目录
且公司中标后， 将会导致相关制剂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 对公司制剂产品销售收入造成一定不利影
响，如公司未中标，将会导致相关制剂产品销售收入大幅下降。

（２）带量采购对公司原料药产品未来国内销售收入的影响
未来，随着多肽制剂被纳入国家带量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增加，采购公司原料药进行制剂生产的厂

家的制剂品种将被逐步纳入国家带量采购目录，如其制剂产品在被纳入目录后未能中标，其对公司原料
药产品需求量将会下降，进而导致公司原料药国内销售收入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产品国内
销售金额分别为３，２４２．３６万元、４，２８２．１１万元、５，３８８．８１万元， 未来如公司原料药产品下游国内客户未能
中标国家带量采购，将对公司原料药国内销售收入产生较大影响。

３、公司产品被调出医保目录的风险
公司目前有左西孟旦注射液、阿托西班注射液、卡贝缩宫素注射液 、奥曲肽注射液 、注射用生长抑

素、注射用恩夫韦肽、注射用胸腺法新７个制剂品种进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２０１９年版），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可由社保支付全部或部分费用，能让药品拥有更广的市
场覆盖面，从而促进销量增长。 公司被纳入医保目录的制剂产品均为临床作用显著、作为临床推荐使用
药品或重要替代治疗药品使用的品种，被调出医保目录风险较小，但国家医保目录会不定期根据药品更
新换代、使用频率、疗效、价格等因素进行调整，未来如果公司主要制剂产品在医保目录调整过程中被调
出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４、公司产品被纳入国家或各地重点监控产品目录的风险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

品）的通知》，将胸腺五肽制剂纳入重点监控目录，同时，通知要求各省要在《目录》基础上，形成省级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国家医保目录（２０１９版）将胸腺五肽移出国家医保目录，导致该药品市场销售额
大幅减少。

胸腺五肽制剂被纳入了重点监控及辅助用药目录， 对公司该制剂品种以及原料药产品在国内的销
售产生了一定影响，２０１８年以来公司已经停止胸腺五肽制剂产品的生产销售，公司胸腺五肽原料药销售
也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胸腺五肽原料药销售金额分别为４９０．６８万元、５２５．２３万元、６７６．８０万元，
毛利额分别为１３８．４３万元、７６．７５万元、２８．７８万元。 未来，随着国内胸腺五肽制剂市场规模的进一步下降，
或者公司客户的胸腺五肽制剂无法销售， 都将导致公司胸腺五肽原料药销售金额的进一步下降或者无
法销售，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持续增加的风险
北京海合天于２００９年开始与公司合作开发生产销售左西孟旦注射液， 北京海合天提供主要原材料

光学活性胺，并负责市场开发，公司获取受托加工费。 ２０１８年６月，北京海合天控股股东乐普医疗成为公
司股东，北京海合天成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成为关联交易。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海合天关联交易金
额分别为６９５．２６万元、１，３２２．１０万元、１，８９２．６２万元，未来随着左西孟旦注射液销量增长，公司与其关联交
易金额将呈持续增长趋势。

２０１４年公司与乐普医疗签署《艾塞那肽品种合作协议》，向乐普医疗转让公司持有的自行开发的３＋６
类药物艾塞那肽原料药和注射剂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及开发、商业化、销售和分销、再许
可、对外许可和其他使用的权利、所有权和利益），转让价格总计６，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４年公司已收到技术转让
款２，４００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公司在取得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后收取１，８００万元，在获得ＧＭＰ认证并生产
出首批可上市销售产品后收取剩余款项１，８００万元，同时药品获批上市后由圣诺生物负责生产，并约定
了加工费结算价格，未来随着该款药物取得药品生产批准文号、获得ＧＭＰ认证并进入商业化阶段，公司
与乐普医疗的关联交易金额将持续增长。

未来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存在持续增加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４９７号文，同意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

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１〕２２７号批准。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为８０，０００，０００股。本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圣诺生物”，证券
代码“６８８１１７”；其中１８，１６５，７１７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
（三）股票简称：圣诺生物
（四）股票扩位简称：圣诺生物
（五）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１７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８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８１６．５７１７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６，１８３．４２８３万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０００，０００股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之“五、股东情况”之“（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

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如下：
１、战略投资者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２４个月；
２、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５００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８３４，２８３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

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

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本次发行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２．１．２条款的第一套上市标准：预计市值

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
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发行人上市时市值为１４．３２亿元， 发行人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４，０９５．９７万元和５，１６９．９２万元，最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满足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选择的市值标准
和财务指标上市标准，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的第一套标准：“（一）预计市
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
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ｅｎｇ Ｄｕ Ｓｈｅｎｇ Ｎｕｏ Ｂｉｏｔｅｃ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６，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文永均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大道一段（工业集中发展区内）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销售生物医药中间体（不含药品、易制毒物品、危险化学品、血液制品），及相关
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市场容量及较强竞争力的多
肽原料药和制剂产品， 同时公司依托在多肽药物研发和规模化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 ，
为国内外医药企业提供多肽创新药药学研究服务、多肽类产品定制生产服务以及多肽
药物生产技术转让服务。 此外，公司还提供小分子化学药物左西孟旦制剂代加工及左
西孟旦原料药生产、出口销售业务。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７）
电话 ０２８－８８２０３６１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８２０３６６８
电子邮箱 ｓｎｋｊ＠ｓｎ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文发胜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赛诺投资直接持有公司５０．００％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赛诺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年０１月１７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万元

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甲子东道１３７号（工业集中发展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甲子东道１３７号（工业集中发展区）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并不得从
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
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投资管理，除持有公司股权外，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无关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文永均 ５０．００％
马兰文 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主要经审计财务数
据（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末 ２０１９年末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 ５１，６２６，４２２．０４ ５４，４７９，２０６．８３
净利润 －１，４２６，４２０．０５ －１，０５７，７２７．８３

净资产 ４７，９１３，６８８．０３ ４９，３４１，１６２．８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永均、马兰文夫妇。
本次发行前，文永均直接持有公司０．２９％的股份，马兰文直接持有公司０．２５％的股份，文永均通过圣

诺管理间接持有公司１．０６％的股份，文永均、马兰文夫妇通过赛诺投资间接持有公司５０．００％的股份，直接
和间接合计持股比例为５１．６０％。

文永均、马兰文基本情况如下：
文永均，男，１９６５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６５０７０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

士学历。 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７年４月，任海南中和药物研究所所长；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任成都地奥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研究所合成一室主任；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圣诺有限董事长 、总经理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马兰文，女，１９７０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６２２３２６１９７００７０２＊＊＊＊，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１、董事简介
公司董事会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 公司现任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１ 文永均 董事长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２ 王晓莉 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３ 张红彦 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４ 文发胜 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５ 宋亚飞 董事 熔拓新兴等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６ 王宪政 董事 达晨创坤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７ 曾晓华 独立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８ 唐国琼 独立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９ 刘家琴 独立董事 赛诺投资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２、监事简介
公司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２名职工代表监事，设监事会主席１名。公司现任监事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限

１ 曾德志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２ 张静萌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３ 任金树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３、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公司共有６名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１ 文永均 总经理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２ 王晓莉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３ 卢昌亮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４ 张红彦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５ 马中刚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６ 文发胜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７－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６

４、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公司共有５名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文永均 总经理

２ 马中刚 副总经理

３ 曾德志 技术总监

４ 郭德文 研发总监

５ 董华建 总监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
（万股）

间接持股
（万股）

合计持股
（万股）

合计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文永均 董事长、总经理 １７．４０ １，５６３．５０ １，５８０．９０ １９．７６％ ３６个月

王晓莉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５５．１０ － １５５．１０ １．９４％ １２个月

张红彦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３４．５０ － ３４．５０ ０．４３％ １２个月

卢昌亮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５．００ － ２５．００ ０．３１％ １２个月

文发胜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６个月

曾德志 监事会主席 －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１０％ ３６个月

张静萌 职工监事 －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３％ ３６个月

董华建 技术总监 －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１０％ ３６个月

任金树 职工监事 －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０２％ ３６个月

马中刚 副总经理 －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１０％ ３６个月

郭德文 总监 －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１０％ ３６个月

注：１、上述间接持股系通过赛诺投资、圣诺管理持有发行人股份，赛诺投资、圣诺管理出具承诺限售
期限为３６个月；２、持股比例为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
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安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圣诺管理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已经制定

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平台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圣诺管理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圣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注册资本 １，９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９００万元

公司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大道一段２５８号附１号１栋１－３层
主要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大道一段２５８号附１号１栋１－３层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
行人主营业务关系

该合伙企业系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文永均

主要经审计财务数
据（元）

项目 ２０２０年末 ２０１９年末 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 １９，００７，８８６．５５ １９，００７，８８２．６７
净利润 ５．９８ －２９１．８８

净资产 １８，９８９，４９０．７０ １８，９８９，７６６．８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圣诺管理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职位 合伙人类型

１ 文永均 ５０８．０ ２６．７４％ 董事长、总经理 普通合伙人

２ 郭少全 ２３２．０ １２．２１％ 溶剂回收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 黄璜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３％ 总经理助理 有限合伙人

４ 文发胜 ８０．０ ４．２１％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有限合伙人

５ 马中刚 ６４．０ ３．３７％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６ 宋刚 ６４．０ ３．３７％ 工程部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７ 曾德志 ６４．０ ３．３７％ 原料药技术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８ 郭德文 ６４．０ ３．３７％ 工艺研发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９ 董华建 ６４．０ ３．３７％ 技术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１０ 杨重斌 ５６．０ ２．９５％ ＲＡ研发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１１ 赵飞 ４０．０ ２．１１％ 质量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１２ 洪海 ４０．０ ２．１１％ 采购部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１３ 樊利华 ４０．０ ２．１１％ 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４ 伍利 ４０．０ ２．１１％ 财务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５ 文勇 ３２．０ １．６８％ 设备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６ 魏朝栋 ２４．０ １．２６％ 后勤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７ 宋雨 ２４．０ １．２６％ 工程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８ 刘萍 ２４．０ １．２６％ 质量部ＱＣ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９ 吴彦 ２４．０ １．２６％ ＲＡ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０ 付建 ２４．０ １．２６％ 销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 孙仕勇 ２０．０ １．０５％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２２ 李伟 １６．０ ０．８４％ 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２３ 张静萌 １６．０ ０．８４％ 人事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４ 任金树 １２．０ ０．６３％ 生产部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２５ 童光彬 １２．０ ０．６３％ 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２６ 杨广林 ８．０ ０．４２％ 制剂技术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２７ 李鑫 ８．０ ０．４２％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２８ 赖艳 ８．０ ０．４２％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２９ 卢鹏 ８．０ ０．４２％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３０ 张姝丽 ８．０ ０．４２％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３１ 余啸海 ８．０ ０．４２％ 证券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２ 王锡莲 ８．０ ０．４２％ 审计部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３ 伸丽娅 ４．０ ０．２１％ 行政部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４ 费国东 ４．０ ０．２１％ 设备部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５ 秦易 ４．０ ０．２１％ 车间副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３６ 贾小坡 ４．０ ０．２１％ 工艺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７ 王俊 ４．０ ０．２１％ 质量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８ 张莉 ４．０ ０．２１％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３９ 何晓勇 ４．０ ０．２１％ 采购部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０ 文虎琼 ４．０ ０．２１％ 质量部ＱＣ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１ 余晖 ４．０ ０．２１％ 质量部ＱＡ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２ 陈建秋 ４．０ ０．２１％ 工艺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３ 胥庆 ４．０ ０．２１％ 销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４ 洪发君 ４．０ ０．２１％ 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５ 熊绍锋 ４．０ ０．２１％ 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６ 舒光伟 ４．０ ０．２１％ 车间主任 有限合伙人

４７ 朱家宏 ４．０ ０．２１％ 研发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圣诺管理，自成立起始终规范运行。 通过对持股平台合伙人的核查，其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情形，资产未委托基金
管理人进行管理，且不存在发起设立基金、受托管理基金产品的情况，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
理人，无需履行登记备案手续。 圣诺管理遵循“闭环原则”运行。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安排
圣诺管理及其全体合伙人承诺， 所持股份的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３６个月，具体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
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部分内容。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６，０００．００万股，本次公开发行２，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公司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８３．４２８３ ７７．２９ －
１ 赛诺投资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３６个月

２ 文永均 １７．４０ ０．２９ １７．４０ ０．２２ ３６个月

３ 马兰文 １５．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９ ３６个月

４ 圣诺管理 ２３７．５０ ３．９６ ２３７．５０ ２．９７ ３６个月

５ 乐普医疗 ６４８．００ １０．８０ ６４８．００ ８．１０ １２个月

６ 达晨创坤 ２２２．００ ３．７０ ２２２．００ ２．７８ １２个月

７ 中孵创投 １６９．００ ２．８２ １６９．００ ２．１１ １２个月

８ 王晓莉 １５５．１０ ２．５９ １５５．１０ １．９４ １２个月

９ 王红梅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８ １２５．００ １．５６ １２个月

１０ 苏州新建元 １１１．００ １．８５ １１１．００ １．３９ １２个月

１１ 熔拓新兴 １１０．００ １．８３ １１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２个月

１２ 杨阳 １０９．００ １．８２ １０９．００ １．３６ １２个月

１３ 熔拓景行 １０２．７２ １．７１ １０２．７２ １．２８ １２个月

１４ 周勇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２个月

１５ 西藏万青 ８６．００ １．４３ ８６．００ １．０８ １２个月

１６ 郑晓东 ６９．００ １．１５ ６９．００ ０．８６ １２个月

１７ 杨希 ６５．４０ １．０９ ６５．４０ ０．８２ １２个月

１８ 熔拓创新 ６５．００ １．０８ ６５．００ ０．８１ １２个月

１９ 熔拓聚兴 ５８．０８ ０．９７ ５８．０８ ０．７３ １２个月

２０ 李思川 ５５．００ ０．９２ ５５．００ ０．６９ １２个月

２１ 谢期林 ５１．００ ０．８５ ５１．００ ０．６４ １２个月

２２ 睿富投资 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５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２个月

２３ 梅世昌 ５０．００ ０．８３ ５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２个月

２４ 吴燕燕 ４３．６０ ０．７３ ４３．６０ ０．５５ １２个月

２５ 七都熔拓 ４３．２０ ０．７２ ４３．２０ ０．５４ １２个月

２６ 方信杰 ４２．００ ０．７０ ４２．００ ０．５３ １２个月

２７ 封蕾 ３８．００ ０．６３ ３８．００ ０．４８ １２个月

２８ 白雪峰 ３４．５０ ０．５８ ３４．５０ ０．４３ １２个月

２９ 张红彦 ３４．５０ ０．５８ ３４．５０ ０．４３ １２个月

３０ 邵红霞 ２８．００ ０．４７ ２８．００ ０．３５ １２个月

３１ 卢昌亮 ２５．００ ０．４２ ２５．００ ０．３１ １２个月

３２ 张洪刚 ２５．００ ０．４２ ２５．００ ０．３１ １２个月

３３ 韩玉 １５．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９ １２个月

３４ 民生投资 － －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４个月

３５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 ８３．４２８３ １．０４ ６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本次
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１，８１６．５７１７ ２２．７１ －

合计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成都赛诺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３６个月

２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６，４８０，０００ ８．１０ １２个月

３ 成都圣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３７５，０００ ２．９７ ３６个月

４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坤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２０，０００ ２．７８ １２个月

５ 中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９０，０００ ２．１１ １２个月

６ 王晓莉 １，５５１，０００ １．９４ １２个月

７ 王红梅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５６ １２个月

８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 １２个月

９ 苏州熔拓新兴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２个月

１０ 杨阳 １，０９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１２个月

合计 ４８，８６６，０００ － －
六、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的战略配售对象共有１名，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除此之外

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为民生证
券投资有限公司。

（二）跟投数量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即１００．００万股，认购金额为１７，９００，

０００元。
（三）限售期限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２４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２，０００．００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１７．９０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
四、发行市盈率：２７．７０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以２０２０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１．９８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６５元 ／ 股（根据２０２０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９．０３元 ／ 股（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３５，８００．００万元 ，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７，２８０．１５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２８，５１９．８５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２０２１〕
２４４号）。

九、本次发行费用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为７，２８０．１５万元（相关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发行费用明

细构成如下：
费用项目 金额（万元）

发行费用总额 ７，２８０．１５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５，００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１，０２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６７９．２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６５．８５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１５．０５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２８，５１９．８５万元
十一、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２３，７３５名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总量的５％，网上有效申购股数为２８，６８９，６５２，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０３３．２７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６００，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４９０３９％，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７，５９２，４７２股，放弃认购数量７，５２８股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１１，４００，０００股，放弃认购数量０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７，５２８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主要财务情况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２０２１〕２０８８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圣诺生物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２０２０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
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包括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１年１－３月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２０２１〕５０６７号）。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审阅
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２０２１年１－６月业绩预告
根据已实现销售及现有订单等情况预测，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６月主要经营数据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２１年１－６月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７２．１４ ２．４３％－８．１３％
净利润 ３，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０ ３，１３１．１１ ２．２０％－１４．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３，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０ ２，９２８．１１ ９．２９％－２２．９５％

通过对目前在手订单执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实现收
入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０万元 ， 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幅２．４３％－８．１３％； 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实现净利润为３，
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０万元，较上年度相比增幅２．２０％－１４．９８％；预计２０２１年１－６月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３，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０万元，较上年度相比增幅９．２９％－２２．９５％。 公司上述财务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
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３年修订）》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与民生证券和存放募集
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
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成都圣诺生
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支行 ４４０２２４００２９１００２０３７８８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支行 ５１０５０１７０７７０８００００１２６７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邑支行 １２３９７１７８４１２７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

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常，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和监事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圣诺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
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
沟通后， 认为圣诺生物的本次发行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认真审核了全套申请材料，并对发行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对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可行性、有利条件、风险因素及对发行人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发行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同意保荐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１１６８号Ｂ座２１０１、２１０４Ａ室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４１０
保荐代表人 朱炳辉、白英才

联系人 朱炳辉

联系方式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朱炳辉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副总经理。 曾主持或参与重庆梅安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２７５）ＩＰＯ、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４０９）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贵州
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００２３９０）重大资产重组、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３５１）公开发行及非公
开发行、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７６７）ＩＰＯ、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７６７）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项目。

白英才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董事。 曾主持或参与广
州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６００７２８）非公开发行项目、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３９０）重大资
产重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７６７）ＩＰＯ、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７６７）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１、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赛诺投资就其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

诺如下：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
处理。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第６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２、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时，应在首
次卖出前１５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且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
连续９０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公司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应配合公司在本公司减持前提前至少３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 且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持续９０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减持，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量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公司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 应配合公司在本公司减持前提前至少３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
划，且转让给单个受让方的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５％；减持后不再具有公司大股东身份的 ，出让
方、受让方在减持后６个月内如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出让方或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
９０日内合计减少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３、本公司在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期间，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本公司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１）发行人或者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６个月的；
（２）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
５、本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

人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就股份的限售与
减持作出的规定。

７、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公司盖章之日生效。
特此承诺。 ”
２、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文永均、 马兰文夫妇就其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

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
处理。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第６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２、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时，应在首次
卖出前１５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且本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
９０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应配合公司在本人减持前提前至少３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
本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持续９０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２％；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减持，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首发前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１％。

如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 应配合公司在本人减持前提前至少３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
转让给单个受让方的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５％；减持后不再具有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的，出让方、
受让方在减持后６个月内如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出让方或受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任意连续９０日
内合计减少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３、本人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期间，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
份：

（１）发行人或者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６个月的；

（２）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３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
５、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人

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

７、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人盖章之日生效。
特此承诺。 ”
３、持股５％以上股东承诺
熔拓新兴、熔拓景行、熔拓创新、熔拓聚兴、七都熔拓机构投资者及张洪刚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

５％，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１０．８０％股份，就其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
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３、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

４、本公司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
人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
４、员工持股平台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的员工持股平台成都圣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就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
处理。上市后６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第６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６个月。
２、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法方
式进行减持，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３、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期间，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本企
业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１）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６个月的；

（２）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未满３个月的；

（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
５、本企业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

人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

７、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企业盖章之日生效。
特此承诺。 ”
５、在发行人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通过成都圣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发行人间接持股的监事曾德志、高级管理人员马中刚 、监

事任金树、监事张静萌、高级管理人员文发胜就其所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
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所
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
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
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２、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
法方式进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３、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如关于持股及股份锁定的承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成都圣诺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有更严格规定的，本人将遵守更严格之规定。

５、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人
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生效。
特此承诺。 ”
６、在发行人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在发行人直接持股的高级管理人员卢昌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晓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红

彦就其所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所持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
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本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科创板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业务规则
就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规定，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２、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
法方式进行减持，需要公告的，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发行人予以公告。

３、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
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如上述承诺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的，上述承诺将根据最新的相关规定
进行变动。

５、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规定擅自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如有）归发行人
所有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函，自本人签字之日生效。
特此承诺。 ”
７、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并通过控股股东、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长、总经理承诺
文永均作为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并通过成都赛诺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圣

诺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就其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所
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
息、除权行为，上述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间接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
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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